
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文件
校人字〔 2024 〕 9 号

关于印发〈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攻读研究生

学历学位管理办法（暂行妙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改革、 优化教师队伍学历学位结构，

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 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研究生学历、

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（以下简称
“

读硕
”

、
“

读博
”

）， 更好适应学

校职业教育高质量展要求，特制定《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攻读

研究生学历学位管理办法 （暂行）》。 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？ 请贯彻执行。

附｛牛：

行）

1.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攻读研究生学历学位管理办法（暂

2.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师攻读研究生学历学位培养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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